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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82/2021_2022_2009_E5_B9_

B4_E6_B0_91_c80_582722.htm 一般保证与连带责任保证 一般

保证是指保证人只有在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才承担的主任

的保证责任。连带责任保证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，

保证人即应承担代为履行或赔偿责任的担保责任。 二者的区

别是： 1） 一般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，连带责任保证人则

不享有此项权利。 2） 一般保证人承担的是次位责任，即仅

仅对债权人无法从债务人处获得清偿的部分债务承担担保责

任，连带责任保证人则有义务对全部债务承担担保责任。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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